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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结项要求 

 

一、验收条件 

1．完成项目计划任务书各项工作； 

2．项目实施期间项目组未发生剽窃他人科学研究成果等学

术不端行为； 

3．项目产出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。 

二、具体要求 

研究成果的取得时间要求为立项后至提交结项材料时间止，

包括专著、论文、软件、数据库、专利以及评价鉴定证书、研究

报告等，应注明“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支持（项目

编号：××××）”，未标注的不予列入该项目成果范围。 

各类型成果应与项目研究相关，根据成果类型，同时附以下

证明材料： 

1．论文成果。论文成果须是公开发表，论文成果的署名作

者可以是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成员；至少 1篇项目负责人以第一

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；至多附 3篇代表性论文全文，超过 3篇的

以列表形式提供。 

其中，支撑附件要求： 

（1）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论文应附封面页、版权页、目录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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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和封底页，在目录页中符号标注该篇论文； 

（2）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应附正文，被 SCI、EI、ISTP、SSCI

等收录的，须附有收录证明； 

（3）在线发表的论文须附项目承担学校开具的成果认定证明； 

（4）在论文正文作者处文本标注作者与本项目的关系（如项

目负责人，项目组成员），同时强调标注受本项目资助的信息。 

2．软件系统应是正式登记的软件著作权或者软件系统安装

文件及说明书，同时附上测试报告或使用证明。 

3．研究报告。如果项目的预期成果仅研究报告一项，须有

使用单位的采纳证明及原本；同时提供由具备资质的权威部门出

具的检索重复率低于 30%的书面报告。 

4．著作/教材等出版物。正式出版物的封面页、版权页、作

者页、目录页和封底页，在作者信息处文本标注作者与本项目的

关系（如项目负责人，项目组成员），其中出版物第一完成人需

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成员。 

5．专利。须提供授权专利证书，如果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

成员均非专利的第一发明人，至少 1个专利中项目组成员和项目

负责人为共同发明人。 

6．成果转化。需要提供正式签订的成果转化合同（协议）；

合同任务的负责人需是项目主持人或项目组成员；合同中未明确

合同任务负责人的需提供合同签订双方认可的合同项目负责人。 

三、资助计划项目结项还需达到以下基本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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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成果为论文的，至少 1篇论文为北大/南大中文核心或 EI、

SCI、SSCI收录；预期成果为专利的，至少 1项获得授权；预期成

果为软件的应有不少于两家非本单位用户使用证明及对相关软件

的评价；预期成果为研究报告的要有市厅级以上的采纳证明。 

四、有以下情况之一不予结项验收： 

1．未按要求提交结项材料或提供的结项材料不真实、不完整的； 

2．提交的成果形式、数量未达到计划任务书中的预期成果数

量的； 

3．未满足结项基本要求的资助计划项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
